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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矯治社會工作在臺灣之發展背景與實務現況。

 了解矯治社會工作之定義、發展脈絡與關心焦點。

 了解矯治社會工作之服務對象、範疇與角色任務。

 了解社會工作服務於刑事司法領域所面臨之挑戰。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矯治社會工作不僅重視觸法者改變動機與相關權益
倡導，亦關注需鼓勵觸法者勇於承擔行為責任。

 矯治社會工作者藉由改變觸法者，間接可增進整體
社會大眾福祉，與觸法者家庭因為違法行為而遭受
生活變故和困境。



第一節 臺灣矯治社會工作之發展

 矯治社會工作應涵蓋在犯罪偵查、起訴、法院審判
、執行刑罰、假釋、更生保護之整體刑事司法過程
中，應用社會工作理論、價值觀與工作技巧協助面
臨犯罪、法律危機或被害風險的個案。



第二節 矯治社會工作之意涵

 矯治以「改變與改善觸法者行為」為最終目標，實
施勢必需要與刑事司法體系密切配合。

 在觸法者進入刑事司法體系，以針對當事人及其家
庭當下所面臨之困境與需求，且需有具備一定法律
素養，了解在司法體系的溝通方式、工作技巧。

 李斯特曾說過「最好的社會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
策」，主張預防犯罪若要治本，應該要改革的是社
會大環境，而非刑法或刑事政策。

壹、個人與環境的雙元觀點



第三節 矯治社會工作之服務範疇與角色任務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不論是成年或未成年觸法者，均期待可協助其強
化動機、允許坦露感覺、提供資訊，協助作決定
、釐清處境、案主改變環境、重新建構行為模式
及協助轉介。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一.機構介入

社會工作者對受刑人之協助包含以下四層面：

1.分析觸法者之個人、家庭和社會環境因素，
進而思考如何促使不再犯。

2.疏導受刑人因被監禁所引發之負面情緒，以
利融入監所生活。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3.敏感於監禁環境可能對受刑人衍生的負面影
響，並盡力排除。

4.針對受刑人離開矯治機構後可能面臨之生活
困境，預先發展問題解決策略。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二.社區介入

改變傳統隔離監禁介入方式，並運用社區資源予
以協助，增進其良好的社會關係。

社會勞動役

指要求觸法者在社區從事一定時數的工作和服
務，以此具體行為對被害人或社區做出補償。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中途之家、中途學校等強制安置機構

提供未成年犯或剛出獄的受刑人一個緩衝居所
，以逐漸適應社會，並改善非行行為。

緩刑、緩起訴與假釋者之觀護與強制
介入

被判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觸法
者，讓其可以在一定期間內暫緩執行刑罰，有
改過機會。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三.觸法者更生保護服務

指對已經服刑期滿，或仍在假釋期間的觸法者所
提供之相關保護服務，期待在觸法者回歸正常社
會生活時，即時針對當下所面臨之生活適應等相
關困境給予援助。

壹、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貳、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創傷修復與生活
重建

(1)緊急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

(2)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

(3)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

(4)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
協助

貳、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創傷修復與生活重建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5)安全保護之協助

(6)生理、心理治療、生活重建及職業訓練之協助

(7)被害人保護之宣導

(8)其他之協助。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參、受刑人與觸法者家庭服務

1.協助家屬因應觸法者服刑或觸法衍生之生活或
法律危機，以避免一人犯罪，全家受苦。

2.促使觸法者了解並願意承擔責任，自我要求願
意尋求改善和家人諒解，修補對家人之傷害。

3.針對子女提供身心療癒和情緒支持。

4.協助家庭連結並擴展相關社會資源，以利因應
經濟困境、子女乏人照顧等實質生活困境。

參、受刑人與觸法者家庭服務



第三節 醫務社會工作方法與運用

肆、未成年觸法者之身心重建

對犯罪少年之協助須同時關注少年本人與其家庭
成員，聚焦整體家庭的服務需求與困境。

針對未成年觸法者之犯罪行為矯治更強調「宜教
不宜罰」，且關注兒童、少年最佳利益，並以滿
足少年情感、心理、教育等健全身心發展需求為
首要。

肆、未成年觸法者之身心重建



第四節 矯治社會工作之挑戰

壹、多重角色扮演之專業倫理拿捏

個案困境多會涉及法律議題，社會工作者也須擔
任類似執法者、調查者、調停仲裁者、監督者。

壹、多重角色扮演之專業倫理拿捏



第四節 台灣婦嬰衛生未來發展趨勢

貳、服務需求與立場不一致時之個案權
益權衡

服務對象涵蓋加害人與被害人、受刑人與其家庭
成員，而當給予觸法者改過自新機會時也須顧及
其再犯可能性，與一般大眾的被害恐懼。

貳、服務需求與立場不一致時之個案權益權衡



第四節 台灣婦嬰衛生未來發展趨勢

參、與刑事司法合作之跨專業衝突與調
和

存有專業價值衝突、社會工作法律專業能力不足
之壓力等困境。故社會工作者除須自我充實專業
知能外，也需強化與刑事司法體系之溝通協調。

參、與刑事司法合作之跨專業衝突與調和



第四節 台灣婦嬰衛生未來發展趨勢

肆、面對個案抗拒與操弄之策略應用與
自我調適

非自願或強制個案面對專業人員時，多會抱持觀
望、抗拒態度，致使建立信任關係困難。

肆、面對個案抗拒與操弄之策略應用與自我調適



第四節 台灣婦嬰衛生未來發展趨勢

伍、主流文化、工作者價值觀與個案次
文化差異之調和

當面對不同文化、族群的「案主」時更重要的是
去調整「專家」的眼光。

社會工作者應秉持多元文化觀點，了解其之所以
會有這些想法的背後脈絡，進而尋找改變契機，
甚至尊重個案的不願意改變。

伍、主流文化、工作者價值觀與個案次文化差異之調和



結論

 矯治社會工作在臺灣仍屬新興領域，即便可發揮之
專業角色功能和工作領域正逐步擴大中，但如何建
構本土化矯治社會工作模式與服務內涵仍需多方思
考和整合。

 矯治社會工作者不僅須與其他專業背景者協調合作
，也須能突顯因社會工作者加入而展現和發揮的獨
特角色功能和成效，方可論證社會工作者在犯罪防
治領域的不可或缺，並獲重視。




